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08學年度第1學期 
安心就學溫馨輔導實施計畫 申請說明

 一、計畫協助對象及補助項目
	協助對象（學生本人）
	補助項目
	備註

	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
	1. 家長會費
2. 學生團體保險費
3. 教科書
4. 午餐費
	


	家庭突遭變故導致經濟陷入困境，無法順利就學，經導師認定需要協助者
	1. 家長會費
2. 學生團體保險費
3. 教科書
4. 午餐費
	

	家庭情況特殊，無法檢具相關證明者
	1. 家長會費
2. 學生團體保險費
3. 教科書
4. 午餐費
	具此項申請資格者，請家長另以「A4大小紙張簡述家庭情況」，連同背面申請書一併繳回教務處註冊組，俾利補助款之申請作業。

	家戶年所得未達30萬元，年利息未達2萬元者
	1. 家長會費
2. 學生團體保險費
3. 教科書
	


	原住民
	另依相關來函辦理各項補助作業
	

	軍公教遺族
	1. 教科書費
2. 另依相關來函辦理各項補助作業
	

	身心障礙者
	學生團體保險費
	



二、資料繳交期限：填妥背面申請書之「家長（監護人）」欄位後，申請書請於108年9月6日（五）前繳回教務處註冊組。

三、其他未盡事宜歡迎與我們聯繫：
[bookmark: _GoBack]教務處註冊組 27653433＃102林組長或呂小姐
